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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章 

外交保护 

更 正 

第 4 页  

增添下列一段  

 第 16 段之二   在审议第五次报告期间，委员会要求特别报告员考虑干净

的手原则是否与外交保护专题有关，如果有关，是否应该用条文的形式加以体

现。特别报告员就这个问题编写了一份备忘录(ILC(LVI/DP/CRP.1)，可是，委

员会没有时间加以审议，决定到下届会议再回头审议这个问题。委员会也认为

应该征求‘各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，因此在本报告第三章内阐述了这个问

题。’  

--  --  --  --  -- 


